附件1（110年8月修正）

國有非公用土地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標租案    租賃標的清冊
	編號
	土地標示
	面積
（㎡）
	權利
範圍
	都市計畫使用分區或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	完成投標設備裝置容量期限
	
備   註

	
	縣市
	鄉鎮
市區
	段
	小段
	地號
	
	
	
	
	

	1
	屏東
	南州
	三千
	
	71
	約1,685
	全
	一般農業區
水利用地
	租約起租日當日起算545日曆天
	1.■非屬基金財產。
2.本宗土地業經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同意保留287瓩(kW)饋線容量。
[bookmark: _GoBack]3.其他：地上為雜草林地等，按現狀辦理標租，地上物之騰空、拆遷補償等事宜，概由得標人自行處理並負擔相關費用，本分署不負騰空點交及瑕疵擔保之責。標脫後簽訂國有非公用土地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租賃契約書。
[bookmark: __DdeLink__1808_3701708517][bookmark: __DdeLink__1808_37017085171]4.本案土地需配合既有饋線高壓延伸併網工程，依台電公司「再生能源加強電力網工程費用分攤原則及計算方式」負擔相關工程費用，初估費用約新臺幣90萬元(不含引接線工程費)。前述加強電力網工程費用初估僅供參考，如遇政府法令修改或施工路徑變更，該筆費用將重新計價，實際金額仍須依台電公司正式查定通知為準。




